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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回復 

114 年 9 月 24 日及 25 日招標(競圖)說明會所提口頭疑義 

1.  本案為勞務採購，依規定應得免收履約保證

金(本案履約保證金 500 萬元) 。建議招標單

位取消履約保證金繳納規定。 

本案依據 「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

業辦法」第三十條規定免收履約保證

金，詳投標須知 P.10 及 P.11、契約

P.45。 

2.  本案評審委員未公布，請盡快公布；委員會

組成專業類別及人數是否可告知? 

已公告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及本案競圖

網站。 

3.  本案總經費 30 億 9,500 萬來源? 本計畫經費業經核定在案 ，並逐年編列

執行中。 

4.  建議比照他案取消信用證明資格檢覈。 為確保投標廠商具備履約能力，爰依據

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

定標準」第四條規定意旨，訂定廠商信

用之證明。 

5.  本案一坪單位造價約 22 萬，低於住都中心

平均單位造價 25 萬，需求面積建議增加

10%增減保留設計彈性。 

工作邀標書之空間與需求均已註明各

空間規劃與面積，得保有適度調整彈

性，惟以甲方最終核定為主 ，詳工作邀

標書 P.4。 

6.  本案用地為機關用地，興建圖書館之適法

性? 

本計畫基地編定為機關用地，並指定為

嘉義市圖書館總館園區使用 ，依規定執

行無虞，詳見 「變更嘉義市都市計畫細

部計畫(部分機關用地(機 6 、機 62)為機

關用地(機 63）、部分機關用地(機 6)為

道路用地)(配合嘉義市圖書館總館園區

興建計畫)書」。 

7.  本案契約訂有如基本設計或細部設計審查

超過 3 次即解約，建議酌修。 

已刪除。詳契約 P.3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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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回復 

8.  監造酬金付款規定目前係依進度 25%、

75%及 100%分別請領，對於乙方資金壓力

過大，建議酌修。 

修正本案招標文件第五條規定，工程進

度達 20% 、40% 、60% 、80%得申請監

造服務費用各 20% 、申報竣工及驗收合

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得申請監造服務

費用各 10%，詳契約 P.23。 

9.  本案圖書館設備 2.6 億是否含括於本預算? 本計畫總經費為新臺幣 30 億 9,500 萬，

書架、傢俱、電腦及圖書館自動化系統

等相關設備費用約新臺幣 2 億餘元 ，包

含於其中。惟不屬本次招標範圍。 

10.  本案拆除費用是否含於本案預算內執行? 拆除工程費用已納入，詳投標須知 P.1 

11.  本案景觀規畫是否有限制? 詳見本案招標文件之工作邀標書內容，

相關設計準則仍應依循「變更嘉義市都

市計畫細部計畫(部分機關用地(機 6、

機 62)為機關用地(機 63）、部分機關用

地(機 6)為道路用地)(配合嘉義市圖書

館總館園區興建計畫)書」。另景觀設計

準則請參閱：工作計畫邀標書 P.13。 

12.  工作邀標書內所稱木都元素，鋼木結構是否

也符合? 

無特別限制。投標廠商得依需要自行設

計，但請將整體預算納入考量。 

13.  建議本案拆除工程可以先行招標執行。 為符實際執行需求，酌予增訂拆除工程

配合事項及招標規定，詳契約 P.17。 

14.  本案平均單價每坪約 22 萬(包括 300 席多

功能表演空間及跨越道路串聯之構造物)，

整體預算相當不足，請問預算是否有調整空

間。 

工作邀標書之空間與需求均已註明各

空間規劃與面積，得保有適度調整彈

性，惟以甲方最終核定為主，詳工作邀

標書 P.4；另多功能表演空間席位修正

為 250 席~300 席(不得低於 250 席) 

詳工作邀標書 P.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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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回復 

書面/傳真/信件所提疑義 

15.  為確保參加「嘉義市圖書館總館園區新建工

程」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符合相關

規定，下列疑慮，煩請 惠予釋明。 

A、 B 二家專業服務廠商負責人具親屬關

係，將分別加入 C、D 二家廠商服務 

團隊參予競標，想請教 A 、B 廠商是否有違

反採購法、投標須知或相關規定之疑慮? 

惟仍請依循投標須知第 67 條等相關規

定辦理。另如有依據採購法第 50 條第

五、七款及其他違法之情事，開標前發

現者，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；於開標

後發現者，應不決標。 

16. 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於 114 年 9 月 19 日政

府電子採購網公告標案號:114A103，標案

名稱: 「嘉義市圖書館總館園區新建工程」委

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，針對契約須繳納

履約保證金 ，依採購法第三十條第一項”勞

務採購 ，以免收押標金 、保證金為原則” 。

工程會於 113 年 9 月 4 日(發文字號:工程

契字第 1130019033 號)回函說明如機關執

意收取押標金 、保證金應敘明特定理由 。懇

請機關重新修正 ，以利發包順利並吸引優良

廠商投標。 

本案依據「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

業辦法」第三十條規定免收履約保證

金。 

17.  114 年 10 月 1 日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

(略) 

建議刪除招標公告規定應附 「廠商信用之規

定」之證明文件之規定後再行招標。 

為確保投標廠商具備履約能力，爰依據

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

定標準」第四條規定意旨，訂定廠商信

用之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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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回復 

18.  【投標須知第三十八條】: 

(第 10 頁) 

【技術服務契約第十一條】 

(第 45 頁) 

乙方應繳納履約保證金新台幣 500 萬元。 

依採購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，勞務採購以

免收押標金、保證金為原則。建議機關更正

投標須知及契約為免收履約保證金。 

本案依據「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

業辦法」第三十條規定免收履約保證

金，詳投標須知 P.10 及 P.11、契約

P.45。 

19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十二條】: 

(第 31~33 頁) 

本案委託技術服務範圍若包括監造者(包含

設計階段人員)，乙方應依下列規定派遣現

場人員： 

施工階段現場派駐人員規定不明，依契約內

容恐須留駐工地 10 人。建議機關修正契約

內容，明確施工階段現場派駐人員。 

第八條十二、本案委託技術服務範圍若

包括監造者(包含設計階段人員)，乙方

應依下列規定派遣現場人員：計畫主持

人、專案經理、專案專業設計人員、BIM

檢核人員留駐工地期間:契約執行期間

已加註(非專任長駐工務所) ，契約 P.32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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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回復 

20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十七條(十八)】: 

(第 38 頁) 

1.配合甲方展示需要(原則於細部設計審定

後) ，無償提供「全區建築配置模型」(1/150)

及「建築物主體 2 向剖面模型」(1/75)各壹

座、不同視角日夜間或室內外之 3D 透視模

擬圖 15 張及 3D 動畫(至少 2 分鐘以上含

DVD 格式配音、配樂) ，製作前須與甲方及

專案管理單位確認後執行，相關經費包含於

服務酬金內。 

模型三座約 170 萬元 

3D 透視 15 張約 40 萬元 

動畫 120 秒約 90 萬元 

以上費用成本約 300 萬元，建請機關另行

編列額外預算納入服務酬金內。 

本案採固定費率不再議減 ，已考量相關

投入成本，得標廠商應依契約配合辦

理。 

21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十七條(十八)】: 

(第 38~39 頁) 

2.設計書圖內容如須修正時，廠商應於 30

日內修正(或依審查會決議時限為主) ，每階

段審查總修正次數以不超過 2 次為原則限，

若因乙方因素，修正次數超過 3 次機關得解

除合約，除追回已給付之服務費外並得請求

廠商賠償機關因此所受損失及增加之費用。

且修正期間不得要求增加服務費。 

審查未通過之因素可能非常複雜，責任全數

歸究於設計單位顯失公允。建請刪除此條

款。 

已刪除。詳契約 P.3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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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回復 

22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四條】: 

(第 21 頁) 

二、採減價收受者，按不符項目標的契約價

金之百減價，並處以減價金額 3 倍之違約

金。 

無明確衡量標準，恐衍生極大爭議。建議減

價及違約金之總額，以該項目之契約價金為

限。 

已修正，詳契約 P.21。 

23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五條】: 

(第 23 頁) 

(三)監造部分： 

乙方依工程施工進度百分之二十五、五十、

七十五，得申請甲方支付監造服務費用各百

分之二十五。 

建議得依工程進度每完成 10%請款一次。 

修正本案招標文件第五條規定，工程進

度達 20% 、40% 、60% 、80%得申請監

造服務費用各 20% 、申報竣工及驗收合

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得申請監造服務

費用各 10%，詳契約 P.23。 

24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九條七】: 

(第 39 頁) 

項次 4: 各階段計畫報告、圖說、預算書及

竣工報告等資料，提送次數以 2 次為限；超

出 1 次(第 3 次以上)扣 3 點，超出 2 次(第

4 次以上)扣 5 點。後續每超出 1 次皆扣 5

點。 

影響審查提送次數之因素可能非常複雜，責

任全數歸究於設計單位顯失公允。建請刪除

此條款。 

契約第九條七:乙方於執行規劃設計及

監造等全程履約過程，若肇生品質缺失

或其他應注意而為作為之情事，經甲方

或委託之專案管理單位認定後得以向

甲方建議乙方辦理扣點(款)處罰，扣點

(款)規定如下列述，經甲方同意後將由

技術服務費項下扣罰 :缺失事項扣點

(款)規定皆為 「建議機關得扣點額度」，

故主辦機關保有執行彈性，得標廠商應

依契約配合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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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回復 

25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九條七】: 

(第 40 頁) 

項次9:乙方完成設計成果致甲方工程流標2

次，經檢討非屬甲方之責任，工程流標每增

加 1 次(第 3 次)扣 25 點，將依次數逐一扣

罰。 

工程流標經檢討非屬甲方之責任，並無法直

接指涉此即為乙方之責任，該規定有失公允

並恐衍生爭議。 

建議刪除該條文。 

契約第九條七:乙方於執行規劃設計及

監造等全程履約過程，若肇生品質缺失

或其他應注意而為作為之情事，經甲方

或委託之專案管理單位認定後得以向

甲方建議乙方辦理扣點(款)處罰，扣點

(款)規定如下列述，經甲方同意後將由

技術服務費項下扣罰 :缺失事項扣點

(款)規定皆為「建議機關得扣點額度」 ，

故主辦機關保有執行彈性，得標廠商應

依契約配合辦理。 

26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九條七】: 

(第 40 頁) 

項次 15:發生颱風或緊急事故不論晝夜電話

無法聯繫者，每一確定事件。扣 5 點。 

該規定有失公允並恐衍生爭議。建議刪除該

條文。 

契約第九條七:乙方於執行規劃設計及

監造等全程履約過程，若肇生品質缺失

或其他應注意而為作為之情事，經甲方

或委託之專案管理單位認定後得以向

甲方建議乙方辦理扣點(款)處罰，扣點

(款)規定如下列述，經甲方同意後將由

技術服務費項下扣罰 :缺失事項扣點

(款)規定皆為「建議機關得扣點額度」 ，

故主辦機關保有執行彈性，得標廠商應

依契約配合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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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回復 

27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九條七】: 

(第 40 頁) 

項次 21: 相關勞動處或職安中心檢查，重複

缺失經確認，每一事件。扣 1 點。 

非屬監造權責，規定有失公允並恐衍生爭

議。建議刪除該條文。 

契約第九條七:乙方於執行規劃設計及

監造等全程履約過程，若肇生品質缺失

或其他應注意而為作為之情事，經甲方

或委託之專案管理單位認定後得以向

甲方建議乙方辦理扣點(款)處罰，扣點

(款)規定如下列述，經甲方同意後將由

技術服務費項下扣罰 :缺失事項扣點

(款)規定皆為「建議機關得扣點額度」，

故主辦機關保有執行彈性，得標廠商應

依契約配合辦理。 

28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九條八】: 

(第 41 頁) 

(三)甲方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結果，成績

列為丙等且可歸責於乙方者，懲罰性違約金

金額除依前目計算之金額外加計監造費用

之百分之五。 

外加計監造費用之百分之五之懲罰性違約

金規定有失公允並恐衍生爭議。建議刪除該

條文。 

監造單位自有督管施工廠商之責 ，得標

廠商應依契約配合辦理。 

玉瑛 張
文化局版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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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回復 

29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九條八】: 

(第 42 頁) 

八、除另有規定外，下列監造缺失情形，一

經甲方於監督執行時發現，每項次懲罰性違

約金以「監造費」千分之五扣罰，並得連續

處罰： 

(四)乙方執行監造工作，應督導施工廠商確

實依工程契約規定建立施工人員管制機制，

並防止施工廠商使用非法勞工(含外國籍勞

工及童工)，經甲方或相關主管機關發現違

反施工人員(含外國籍勞工）相關管制規定。 

施工人員管制機制及執行屬營造單位權責。

建議刪除該條文。 

監造單位自有督管施工廠商之責 ，得標

廠商應依契約配合辦理。 

30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九條十三】: 

(第 43 頁) 

乙方因規劃、設計疏失，除依契約及本府另

有其他規定罰則外，甲方得再依每項情節輕

重扣點懲罰(輕微 0 點-5 點、中等 6 點-15

點、嚴重 16 點-20 點），每點扣款新台幣

1000 元，作為懲罰性之違約金。但本款累

計懲罰性違約金以規劃、設計之契約價金總

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。 

規劃、設計疏失已有其他規定罰則，額外附

加依情節輕重之扣點懲罰，並無明確標準，

有失公允，恐衍生爭議。 

建議刪除該條文。 

主辦機關保有執行彈性，得標廠商應依

契約配合辦理 

玉瑛 張
文化局版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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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回復 

31.  【技術服務契約第十三條】: 

(第 48 頁) 

■依逾期工作部分之規劃、設計或監造契約

價金■千分之一□千分之二□千分之三計算

逾期違約金。（變更設計、估驗審查及竣工

結算部分以監造契約價金計算） 

變更設計、估驗審查及竣工結算部分若有逾

期之情事，顯難直接指涉此即為乙方之責

任，該規定有失公允並恐衍生爭議。 

建議刪除該條文。 

同條第四項訂有展延履約期限適用條

款保有執行彈性，得標廠商應依契約配

合辦理。 

32.  【技術服務契約】 

本契約存在普遍無法歸屬分辨權利義務或

潛在淪為主觀判斷之罰則，此將造成公部門

與設計監造單位之高度風險。 

建議回歸建築法及採購法，逐條全數通盤檢

討，以營造友善的採購環境，創造公部門、

設計監造單位以及民眾三贏的新局。 

本案係屬本市重大工程，參考工程會、

本府或其他縣市類案訂定勞務契約，得

標廠商應依契約配合辦理 ，促使本案如

期如質執行。 

33.  本案基地容積率是分開計算還是一併計算? 請依「變更嘉義市都市計畫細部計畫

(部分機關用地(機 6 、機 62)為機關用地

(機 63）、部分機關用地(機 6)為道路用

地)(配合嘉義市圖書館總館園區興建計

畫)書」辦理。 

 以下空白  

 

玉瑛 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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